滨妇发[2011]12号

关于在村庄绿化及环境整治工程中

进一步加强“巾帼文明队”建设的意见

为进一步提高妇女素质、改善家居环境，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推动村庄绿化及环境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市妇联决定进一步加强“巾帼文明队”建设，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组织性质
“巾帼文明队”是由有责任心、有爱心、有团队精神且志愿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界妇女自愿组成的群众团体，是新形势下妇女组织的延伸和妇联干部队伍的必要补充。巾帼文明队实行自愿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接受市妇联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二、申请条件

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乐于助人，自愿从事志愿服务，并且有相应的服务技能，每年能够从事24小时以上的志愿服务，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有效暂住证。

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巾帼文明队”申请表，各级妇联组织负责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报上级妇联备案。“巾帼文明队”队员在提供志愿服务时要求统一旗帜、统一服装、统一标识。

三、机构设置
市妇联设立“巾帼文明队”总队，各县区成立“巾帼文明队”支队，各乡镇办成立“巾帼文明队”分队，各村庄、社区成立“巾帼文明队”小分队。巾帼文明队队长由基层妇联干部兼任。

四、主要任务

通过开展“绿化文明妇女先行”等活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引导更多的妇女树立绿化文明意识，促进我市村庄绿化及环境整治工作深入发展。
1、大力开展村庄绿化活动。大力开展庭院绿化、“四旁”(村旁、路旁、宅旁、沟旁)绿化、“四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绿化，带动家庭成员共同栽植夫妻同心树、家庭和谐树、邻里互助树、健康成长树，大力发展“三八”林、巾帼林，用实际行动绿化庭院、绿化家园；倡导每个家庭一人认种一棵树、一人多栽一盆花、一人绿化一平方，引导家庭成员不断强化植绿护绿意识,主动搞好管护,确保林木成活率,营造“村在绿色中、人在花中行”的良好生活环境。

2、大力开展村庄美化活动。切实增强环境整治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人人争做环境卫士，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从治理“脏乱差”做起，努力实现“六净五不”，即：衣物净、居室净、厨房净、厕所净、院落净、街道净；柴草不乱垛、粪土不乱堆、垃圾不乱倒、污水不乱排、禽畜不乱放，努力营造清洁整齐舒适的居住环境。

3、大力开展绿色文明卫生示范村创建活动。以社区、村为单位，结合全市“绿色文明卫生示范村”创建等活动载体，引导广大家庭自觉宣传美、倡扬美、实践美，积极净化、绿化环境，形成人人动手、家家行动的争创局面。

五、组织管理

“巾帼文明队”实行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的办法。市妇联以总结经验、组织服务和加强指导为重点，扶持、推动各县区“巾帼文明队”活动不断创新发展。各基层妇女组织重点抓好“巾帼文明队”的组建工作并组织开展活动，同时加强与队员的联系、联络，关心她们的思想，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必要的帮助。各支队、分队成立后，必须做到活动有方案、有记录、有档案、有制度、有检查。总队将对各支队、分队实行监督、检查、指导、协调，适时组织开展评选表彰活动，对“巾帼文明队”的先进队伍和优秀队员进行表彰。
六、工作要求

1、宣传发动，营造氛围。各级妇女组织要加强对“巾帼文明队”的社会宣传，通过宣传报道、现场咨询、张贴标语、召开会议等形式，大力宣传组建“巾帼文明队”的时代意义，宣传巾帼文明队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弘扬社会新风、促进村庄绿化及环境整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宣传，进一步扩大“巾帼文明队”的社会影响，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志愿活动的良好氛围。

2、发挥优势，壮大队伍。各级妇女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组织网络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采取普遍号召与重点发动相结合、组织招募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等方式，面向社会，广泛组织发动各界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巾帼文明队”。要注重发挥团体会员和各类妇女联谊组织的作用，通过她们动员更多的基层妇女骨干加入“巾帼文明队”，鼓励她们为村庄绿化及环境整治工作提供无偿服务。

3、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一是要建立“巾帼文明队”定期活动制度。各“巾帼文明队”根据各自的特点，确定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一般每月至少开展两次活动，如可以每天组织一次清扫活动，每周进行一次集中整治活动，每季度进行一次绿化文明卫生示范街、示范楼道评比活动等等。二是要建立“巾帼文明队”队员联系户制度。要健全组织网络，建立巾帼文明队联户小组，如一个村可以划成几个片，分别由几个队员负责；一个社区或一幢楼宇可以指定具体由谁牵头负责。通过入户走访、发放明白纸等形式，及时通报村庄绿化及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三是积极推行“巾帼文明队”公示制度。向群众公布“巾帼文明队”成员名单、职责、任务、制度等，发动群众公开监督，使“巾帼文明队”在群众的监督中树立威信。四是建立“巾帼文明队”队员培训制度。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定期举办巾帼文明队骨干培训班，使队员的政治素质、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市妇联将在植树节期间举行全市“巾帼文明队”授旗暨“绿化文明妇女先行”活动启动仪式。请各县区妇联尽快做好“巾帼文明队”招募工作，要求沿路村庄务必村村建立一支巾帼文明队，每队10—20人，并于3月30日前向市妇联发展部报送首批“巾帼文明队”汇总名单。

附：1、滨州市“巾帼文明队”申请表；
    2、滨州市“巾帼文明队”汇总表。

滨州市妇联

2011年3月8日
附件1

滨州市“巾帼文明队”申请表

                                         编号：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片

(1寸)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目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职务及职称
	

	现 住 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您所能提供的服务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所在街镇（或单位）意见
	

	妇联组织
意见
	


说明：本人愿意遵守有关规定，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并保证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

申请人签名：

                                            200 年  月   日
滨州市“巾帼文明队”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时间：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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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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